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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3日说，证监会将采取措施，联合国土资源部，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监管。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申请，证监会要求保荐机构和律师就企业执行《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出具核查意见，在审核中，重点关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用地已经“四证”齐全（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募集资金仅限于项目开发。
2009年上半年，针对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进一步急剧增长的情况，证监会于当年９月确定了与国土资源部的沟通联络机制。
目前拟定两类企业融资申请纳入征求国土部意见范围：一是募集资金拟投向房地产项目的股权类融资企业；二是募集资金虽不投向房地产项目，但包含单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内容，且原有业务包括房地产经营的股权类融资企业。
债权融资由于具有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具备一定的市场约束机制，发行公司债的房地产企业暂不纳入范围。
据了解，国土部对送审企业购地用地的合规性予以审核，涉及事项主要是针对企业是否存在如违法取得土地、土地闲置、拖欠地价款、违规调整土地用途或规划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并据此出具是否支持融资的意见。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前期两部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已将两批计41家房地产企业融资申请送国土部征求意见。目前，国土部已完成首批试点运行的25家企业的初审工作。
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后，证监会与国土部将就当前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监管要求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同时，证监会将与国家有关监管部门一起，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借助信息平台和工作机制，促进双方常态监管。
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境内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有79家，占全国8万余家房地产公司的千分之一不到。200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57128亿元，境内房地产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442亿元，占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的0.77％。
来源：人民网
[bookmark: 证监会否认暂停房地产企业股权融资]证监会否认暂停房地产企业股权融资
针对有媒体“ 证监会暂停房地产企业股权融资”的报道，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8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证监会没有暂停房地产企业股权融资，正与国土资源部建立更为完善的联合审核机制。目前，对于房地产企业股权融资申请的受理正常进行。
据悉，证监会与国土资源部已初步建立起有关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综合监管原则和工作机制，国土部负责审核证监会送审企业购地用地的合规性。目前，国土部已完成首批试点运行25家企业的初审工作，拟于近期将正式审核意见反馈证监会。届时，证监会将对这些企业展开后续发行审核工作。
证监会此前介绍说，目前拟定两类企业纳入征求国土部意见范围：一是募集资金拟投向房地产项目的股权类融资企业；二是募集资金虽不投向房地产项目，但包含单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内容，且原有业务包括房地产经营的股权类融资企业，因为此类企业有可能将募集资金间接用于房地产项目。债券融资具有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具备一定的市场约束机制，发行公司债的房地产企业暂不纳入范围。
来源：人民网
[bookmark: 证监会规范券商基金参与股指期货]证监会：规范券商、基金参与股指期货
中国证监会23日发布了《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和《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旨在稳妥有序引导券商和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指引》对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引导证券公司在股指期货推出初期，结合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稳妥有序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根据《指引》，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参与股指期货限于套期保值目的；资产管理业务可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在审慎评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按照客户的不同需求，参与不同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
在股指期货推出初期，《指引》进一步对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规模进行了适当的限制，要求证券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包括股指期货）的合计额不超过净资本的100％。
基金公司的《指引》则对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参与程序、比例限制、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内控制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在投资策略上，严格限制投机，以套期保值为主。
《指引》规定基金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基金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20％。
《指引》要求基金建立股指期货交易决策部门或小组，并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股指期货的投资审批事项。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指引》发布实施后，将强化监管，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等多种手段完善监管，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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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4月26日电（记者罗沙　韩洁）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26日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连同此前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发布，标志着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是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建成并有效实施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系统工程。
根据五部门制定的实施时间表，《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将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大型企业提前执行。
财政部表示，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的企业，必须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发现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企业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应当提示投资者、债权人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关注。
王军指出，财政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扎实抓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贯彻实施工作。着力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内控宣传，着力实施全方位、全覆盖的内控规范培训，着力做好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着力推进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国际交流与合作。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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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醉驾飙车-没出事也可能判刑]醉驾飙车 没出事也可能判刑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昨日上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报告了贯彻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有关情况。
在报告中，孟建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
为纳入《刑法》，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
[bookmark: 缺少法律依据判决差距大]缺少法律依据，判决差距大
这一提法，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关注。“报告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我个人表示赞同。”朱启委员说，我国拥有世界上1.9％的汽车，但是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15％，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处罚力度偏轻，是导致交通事故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
朱启指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酒后甚至醉酒驾驶尚未造成事故的，不构成犯罪。即使触犯了交通肇事罪，仅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去年，杭州、南京等地接连发生几起交通事故，甚至造成群死群伤。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判处结果差距较大，群众反应非常强烈，严惩酒后驾驶的呼声高涨。
[bookmark: 醉驾与飙车是两大马路杀手]醉驾与飙车是两大“马路杀手”
南振中委员也认为，报告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这一建议有吸纳价值。
南振中委员介绍说，据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案件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醉酒驾驶机动车和在城区飙车仍然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两大“马路杀手”。“报告建议适当时候修改刑法，但修改刑法不是说改就改的，在没有改之前，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出台一些具体条例，先严管起来。”李祖沛委员建议说。
[bookmark: 危险驾驶罪拟分三档]“危险驾驶罪”拟分三档
2009年，公安部就拟加大醉酒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刑事处罚力度，提出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增加“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罪名，将醉酒驾车、吸食毒品驾车以及飙车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并分别按照没有造成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三个档次进行处罚，造成事故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 据新华社等
来源：华商网
[bookmark: 广州在国内率先立法禁止办公室吸烟-违规者罚50元]广州在国内率先立法禁止办公室吸烟 违规者罚50元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28日在广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获得通过。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公共走廊、电梯以及本单位的餐厅、咖啡厅禁止吸烟。违法吸烟、拒不改正者可处以50元罚款。
国家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表示，这是国内首部把办公室纳入禁烟范围的地方性控烟条例。此前，上海通过的控烟条例将国家机关的会议室列入禁烟范围。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了控烟的领导和管理机构、禁烟范围、处罚措施等。条例规定对应设置而未设置吸烟室（区）的经营者以及户外设置烟草广告的相关经营者等给与罚款。
是否应该将办公室等工作场所纳入控烟范围，成为条例审议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在今年3月17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控烟条例进行二次审议时，曾删除了一审稿对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的礼堂、会议（厅）室、办公室、办公服务大厅等工作场所禁烟的规定，引起市民和控烟人士的关注。
广州市控烟协会会长姚蓉宾此前对记者表示，控烟条例重启对工作场所的限制，即将在广州召开的亚运会的因素不可忽视，烟雾缭绕无疑有损城市形象。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中国2011年实现全面禁烟，也是促使广州控烟加大力度的原因。
“这个控烟条例非常重要，将对全国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姜垣说。不过，她也提醒，立法成功后，执法的效果将关系控烟行动的成败。“只有加强宣传，通过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才能逐渐让控烟看到成效。”姜垣说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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